
开放式基金账户信息调整申请表（机构）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醒您在填写本表前详细阅读本公司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最新公开招募说明书。 

1.  客户资料 
原申请人名称(姓名)   基金账号             
新申请人名称(姓名)  
经(代)办人姓名  经(代)办人证件类型及号码  

2.  信息调整 
① 证件号码 

原证件类型  原证件号码  

新证件类型  新证件号码  有效期  
② 联系方式（填写调整后信息） 
通信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E - Mail  
③ 交收行信息（填写调整后信息）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全称)  

④ 交易经办人、法人（填写调整后信息）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证件类型  有效期  
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证件号码  
法人姓名  法人证件类型  
法人证件号码  法人证件有效期  

3. 客户签章 
本单位确认已详细阅读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最新公开招募说明书, 并接受

上述文件中载明的所有法律条款。 
 
经办人签字：                                机构投资者盖章：（预留印鉴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  
4. 基金销售网点填写 
经办 复核 
管理人声明： 
基金管理人以往的经营业绩，不代表基金未来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注意事项： 
1. 机构投资者在提交本表时应出具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 

2. 机构投资者更改申请人名称、证件号码应持有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或主管部门开具的相关证明文件的原件办理，以及营

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 机构投资者更改交收行信息需提供新的开户许可证或开户证明； 
4. 机构投资者更换经办人时还应提交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5. 机构投资者更改名称时应在盖章处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更改其它项目时加盖预留印鉴。 
风险提示： 
1. 本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但是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发行的基金所做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
其对本公司基金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的保证； 

2. 基金有风险，您的投资有可能遭受损失。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司基金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本公司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公开说明书、公告、业务规则和其他基金信息。 

本申请表由注册登记人留存（版本号：201201-A02） 


